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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以下稱本系) 動作科學實驗室(以下稱本實

驗室)的空間及儀器設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復健科學研究碩士班、運動醫學系及碩士班師生得借用本實驗室之空間與儀

器設備。惟非本系師生不可單獨借用空間。 

第三條 非第三條規定之師生欲借用本實驗室空間或儀器設備，應有與本系教師合作研究，

並以本系教師名義申請登記。 

第四條 本實驗室之空間與儀器使用以教學為優先，採事前登記制。每學年分四個使用時段，

分別為學年上學期、寒假、學年下學期、暑假。每學期開始與結束依學校行事曆定

之。每時段開始前兩個星期向本實驗室管理人預約登記使用時段，並於申請單內附

借用時段之課程進度表。 

第五條 系上執行人體研究之教師為主要使用者，可登記時間為四個星期內的任何時段，每

時段開始前兩個星期向本實驗室管理人預約登記使用時段，並於申請單內附研究計

畫編號、摘要，若已通過人體試驗審查則附上通過證明。主要使用者於一週時間內，

原則上可預約上限各為 8 小時。若一週內預約需超過 8 小時，請自行洽詢其他使用

者以借用其額度。其他未使用之時段，可開放給系上其他有研究或教學之老師進行

預約，請於兩週內提出預約申請。以上預約原則若有相關問題皆可提出協調並彈性

調整 

第六條 借用本實驗室時，借用者應上網填寫「動作科學實驗室使用申請單」，經管理人確認

後登記預約時段，將以週為單位進行申請審核及公告。若違反第五條、第六條所述

之規定，實驗室管理人得拒絕登記其預約時段。 

第七條 欲使用本實驗室之動作分析設備時，需完成儀器使用之教育訓練，並遵照動作科學

實驗室儀器使用細則使用。 

第八條 本實驗室空間內設備之借用、放入與修繕原則如下： 

1. 借用非動作分析儀器時應填寫「動作科學實驗室儀器借用紀錄表」，並經本實驗

室管理人簽章同意，儀器借用時間以一周為限，並於使用完後立刻歸還。若要

延長借出，須說明理由並提報動作科學實驗室管理委員會決定之。遇有本系或

復健科學研究所之課程使用時、或本實驗室研究計畫使用時不得借用。 

2. 欲借出動作分析儀器請提出完整申請文件，包含研究內容及方法、詳細借用地

點、預計架設與使用方式等必要資訊，提交至動作科學實驗室管理委員會，經



會議通過後，始得外借，儀器借用時間以一周為限，並於使用完後立刻歸還。

遇有本系或復健科學研究所之課程使用時、或本實驗室研究計畫使用時不得借

用。 

3. 若實驗室設備借出之目的為修繕時，應依照本辦法填寫「動作科學實驗室儀器

借用紀錄表」，並經本實驗室管理人簽章同意。該儀器借出時間則依廠商建議修

繕時間為主。 

4. 各研究計畫所需使用的短期道具或設備若要暫時放置在本實驗室需事先照會實

驗室管理人，並告知系上其他老師始可為之。 

5. 任何新進大型儀器設備若需建置在本實驗室空間須經動作科學實驗室管理委員

會決議始可為之。 

6. 任何儀器之遷出入都必須不能影響他人實驗的進行與違背當初本實驗室設立宗

旨。 

第九條 為管理方便，非儀器管理者之師生在使用時，應向管理人登記借用。若有使用及維

修之問題，向儀器管理老師洽詢。 

第十條 本實驗室內存放之相關耗材及藥品，屬各研究計畫主持人所有，必須自行管理，不

含在借用範圍之內。 

第十一條 本研究室相關研究儀器設備詳見附表一。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物理治療學系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